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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开规定

（草案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，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和住房

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包括《上海市城乡规划

条例》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条所指的各类建设项目应当取得的规

划许可证。

第三条 本市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当按照本规定要

求公开，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除外。

第四条 建设单位（个人）在报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时，

应当报送电子版总平面图用作公开。用作公开的总平面图比例应

不小于 1:500，并可按图纸清晰、便于查看原则适当放大。

规划许可内容部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

容的，应当按照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遮蔽保密信息。规划许可内

容整体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的，在报送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申请时，应说明不予公开的理由。

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同意用作公开的总平面图上加盖规

划管理专用章，并将其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并核发。复件归入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档案留存。

第五条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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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个工作日内，在本机关政府网站公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所附

总平面图，直至该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为止。

第六条 建设单位（个人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，应当在

建设工地入口处设置规划许可公告牌，公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及所附总平面图。市政线性工程的公告牌可以设置在建设工地沿

线方便查看处。公告牌设置时间直至该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

格为止。

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工复验、竣工规划验收

以及日常巡查时，检查规划许可公告牌的设置情况。

管线工程规划许可公开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七条 规划许可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公开的依据和事由；

（二）公开的起讫时间；

（三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所附总平面图。

公告牌应当署建设单位（个人）的名称并加盖单位印章。

规划许可公告样式详见附件。

第八条 公告牌规格一般不宜小于 110 厘米×80 厘米。材料可

采用塑封或者其他防风防雨、利于展示的形式。

第九条 在建设过程中，尚未完成竣工规划验收前，如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的内容经批准进行调整，且调整后许可的内容与公告

内容不一致的，应当按照本规定重新公开。

第十条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开工复验和竣工规划验收

时，拍摄公告现场照片，作为现场资料，与规划许可公开的有关

书面材料一并归入开工复验或者竣工规划档案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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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日常巡查中，对规划许可

公告牌的设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未按照本规定要求设置公告牌

的，应当责令其改正。

开工复验和竣工规划验收时未按照本规定要求设置公告牌

的，可以停止复验和验收，直至其改正为止。

第十二条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未按照本规定要求，在政府网站

公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，有关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

任。

附件：规划许可公告（样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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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规划许可公告（样式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，现对×××××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/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/

零星建设规划许可证/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其总平面图进行公开。

公开起讫时间：即日起至本证许可建设内容竣工规划验收合格为止。

建设单位名称（印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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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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